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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381破68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华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迈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迈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
安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3月
27日裁定受理华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
月3日指定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华迈
公司管理人。

因华迈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周庆六下落
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
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华迈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华迈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华迈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华迈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6月16日前，向管理
人温州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锦
东家园2组团2幢503室；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鲁
呈丹（1770687635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迈公司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6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华迈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7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瑞鑫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鑫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瑞鑫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张秀玉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受
理瑞鑫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3日指定瑞
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瑞鑫公司管理人。

因瑞鑫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郑上管下落
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
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瑞鑫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瑞鑫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瑞鑫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瑞鑫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6月17日前，向管理

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南方大厦
15A 楼 A 座；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阮臣娒
（0577-65827398）、吴双节（15088933962）〕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瑞鑫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6月20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瑞鑫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0568号

缪军峰(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111142017)：
本院受理原告莫才明诉被告缪军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
民初105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缪军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莫才明借款本金
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670号

薛晓听（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508185376）：
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军诉被告薛晓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68422.7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
定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及30日内。
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
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90号

殷小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燕飞与被告殷小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
8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83号

金德章、朱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林泉与被告金德

章、朱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518号

丁勤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宣玉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9号

蔡小荣、吕美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有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68号

湖州织里一龙纺织品经营部、周勇：本院受理的原
告陆志耀与被告湖州织里一龙纺织品经营部、周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7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084号

周水建：本院受理原告张成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554号

杭州市西湖区莫尼卡贝烘焙坊：本院受理原告湖
州焙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市西湖区莫尼卡
贝烘焙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847号

沈业垚、沈素忆：本院受理的原告余涛与被告沈业垚、
沈素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68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7号

吴金木：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林与被告吴金木、芮火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
（2018）浙0502民初177号之二、（2018）浙0502民初177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607号

姚其芬：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好朋友布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606号

杨其生：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好朋友布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260号

周云江：本院受理原告周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9
日9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048号

章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周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9
日10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004号

陈根土：本院受理原告马瑞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

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1454号

裴万军：本院受理原告薛勇与被告裴万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
1、被告裴万军支付货款202500元及逾期利息（自起
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
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
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由审判员李云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
颖、人民陪审员孙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6月28日
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11号

付来根、卢定芹：本院受理周国松与付来根、卢定
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方付来根、卢定芹归还借款人民币60000元
及利息〔该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
四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2、被告付来根、卢定芹承
担原告实现债权费用即律师服务费1000元；3、二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
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案由审判员余文尧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剑、人
民陪审员徐颖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2018年7月2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324号

刘太江、刘晓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元明与被告刘太
江、刘晓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两被告立即偿付原告工资欠
款30000元人民币。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
本案审理。本案依法定于2018年6月25日14点3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6527号

金华市五星物资供应站：本院受理原告陈春锋诉
被告金华市五星物资供应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
初16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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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杭州祺凯锻造有限公司

绍兴县龙锋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

绍兴县福麦纺织品
有限公司

兰溪市华绒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天绒纺织原料厂

武义海阔工具有限
公司

兰溪市俊泽纺织有
限公司

浙江博宇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

兰溪今朝商贸有限
公司

浙江今朝煤炭有限
公司

兰溪市天羽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丰信商贸有限公司

江山市艺都时尚电影有限公司

常山县路路通手机大卖场

衢州市区煌室灯具城

浙江铁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黄金甲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吉能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

浙江永光业扬纺织
有限公司

浙江东纺日用品有
限公司

资产包

江苏银行杭州分行2017年第一批不良资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良资产包1（绍兴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良资产包1（绍兴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
不良资产包1（绍兴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
不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
不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八批不良资产包3（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
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
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3（衢州23户）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3（衢州23户）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3（衢州23户）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3（衢州23户）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
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
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小计

债权所在地

杭州萧山

绍兴柯桥

绍兴诸暨

绍兴柯
桥

金华兰溪

金华兰溪

金华武
义

金华兰
溪

金华永康

金华东阳

金华兰
溪

金华兰
溪

金华兰溪

衢州柯城

衢州江山

衢州常山

衢州柯城

金华武义

金华永康

金华永康

金华永康

金华兰
溪

金华东
阳

本金(元)

116,865.17

4,999,442.65

14,299,871.63

7,958,667.98

4,299,738.46

2,999,994.13

30,000,
000.00

1,430,000.00

8,912,933.07

23,989,300.23

54,268,
581.85

45,416,
106.83

2,561,045.63

2,902,570.36

25,064,475.18

5,448,811.96

334,584.90

10,181,339.99

43,944,747.08

716,149.29

2,077,793.00

25,488,
943.41

17,010,
075.29

1,961,464,268.48

利息（元）

2,642,401.74

1,029,451.92

553,809.45

1,867,879.49

756,716.25

374,658.98

1,143,423.17

218,056.70

1,613,191.39

909,809.84

12,015,803.60

10,481,979.23

1,964,277.37

1,275,764.58

3,760,982.97

1,548,016.12

563,179.32

4,916,507.60

14,437,139.93

2,163,814.21

1,344,867.11

5,368,964.62

5,150,637.32

684,040,186.44

抵押物

抵押物拍卖抵扣本金

厂房。位于诸暨市阮市镇金岭村，为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工业房地产，厂房面积10909.56平。

抵押物1：厂房。武义海阔工具有限公司自有位于武义县东干凤凰山工业区，土地使用权面
积17174.92平米，建筑物面积14924.75平；抵押物2：厂房。武义海阔工具有限公司自有位于
武义县东干凤凰山工业区，土地使用权面积17923.19平，建筑物面积14318.27平。

抵押物1: 住宅。毛文高名下位于兰溪市兰江街道振兴路52号7单元1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
为 134.68 平。抵押物2: 住宅。冯建芳名下位于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华龙南街1008号蓝湾花
园39幢108室的商业用房，房屋面积140.26平，另有储藏室面积为40.98平

抵押物1：工业厂房土地。企业自有，抵押物位于东阳市南马镇葛府村葛三；土地16083平（24亩），建筑34227.08平

商业房。兰溪今朝商贸有限公司自有产权，位于兰溪市劳动路74号今朝商厦裙楼第二层，建
筑物面积为3753.03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29.6平，

抵押物1：商业房。兰溪今朝商贸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兰溪市劳动路74号的，建筑面积
1652.21平，土地使用权面积409.20平 抵押物2：写字楼。衡阳市今朝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
于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解放大道19号丰越大厦8-25层办公用房。建筑面积9770.12平，抵
押物3：写字楼。吕旭东、冯映以位于金华市双溪西路南侧金衡街16号办公用房产提供抵押
担保。建筑面积377.81平 抵押物4：住宅。抵押人吕旭东、冯映以位于金华市安文路262号婺
景苑18幢3-1204室住宅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102.81平，

商业用房。江山市环城西路83号，1-4楼，建筑5277.71平

商铺。衢州常山县文峰街道天马路37-6号临街商铺。房屋面积75.42平

抵1：工业土地厂房。浙江永光业扬纺织有限公司位于兰溪市诸葛镇菰塘畈村工业房地产。
土地面积19.41亩，房屋面积14939.85平米，最高抵押额1179万抵2：设备租赁的40台SOMET
喷气织机设备，抵押担保额1040万元

抵1：厂房。以位于东阳市江北街道华店工业园区的房地产为上述全部借款分别在2080万
元、316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为2013年押字第0362、0363号），房屋建筑面
积14226.8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9248.4平方米 抵2：住宅。抵押人许技华、周海芳以位于
东阳市吴宁镇新塘路65号的房地产为上述全部借款在120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
建筑面积197.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5平方米。

-

保证人

杭州征欣家具有限公司、浙江振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国苗、冯霞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绍兴天怡包装有限公司、王文江、秋文美、周尧忠、张君钗，毛关根，杨爱芳，王阿龙，斯利娟，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

绍兴欧技光电有限公司，绍兴市鼎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绍兴市
润德纺织品有限公司，沈卫定，杜品芳、赵如生、许钢平

冯建芳、浙江彩之源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庆樟纺织厂，担保额400万、余汝慧、王淑娟，担保额400万

胡伟进、张晓姝

冯建平，徐素芳

浙江双健机电有限公司，王克刚、王小惠，

胡向上、胡卫燕

冯映、吕旭东

冯映、吕旭东

邱生根

/

常山县路路通手机大卖场

龚水祥、郑小芬

保证人：浙江强大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偿债人一：姚帅，同偿债人二：冯蕴

浙江米罗工贸有限公司，夏松俊、卢红果、夏松燎、卢晶，

浙江强大实业有限公司，姚帅，冯蕴

朱振武、吕荷花

浙江龙禧工贸有限公司、吴月光、胡永仙

浙江乾天乳胶科技有限公司、楼伸园、楼仙香、许技华、周海芳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截至2018年2月28日，债权详细情况如下：

特别说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8年2月1
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3版刊登了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
置公告，现在原基础上增加第5户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工行）债权，特
此刊登补充公告。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18668109682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资产名称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建行）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工行）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宁波鄞州

宁波余姚

宁波余姚

宁波余姚

宁波余姚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息合计（单位：万元）

3,895.79

7,382.80

7,801.47

1,408.52

1,933.36

抵押情况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鹅颈村的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43521平方米（65.28亩）。

1、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金色兰庭的住宅用房82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10819.45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
合计1542.12平方米；2、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谭家岭西路的商业用房5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811.95平方米，
土地分摊面积合计76.25平方米。

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谭家岭西路金色兰庭的住宅用房18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2309.74平方米，土地分
摊面积合计458.15平方米。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长元路188号的工业厂房，土地面积5203.06平方米（7.8亩），厂房建筑面积
4408.53平方米。

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位于余姚市谭家岭西路及万弓池路的15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589.55平方米。

担保情况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比依电器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胡新炎、吴爱仙


